
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南税二稽罚〔2025〕3号

李松涛：（纳税人识别号：330203197012012411）
经我局（所）于2024年11月18日起对你（纳税人识别号：330203197012012411）（户籍地址：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电动小区百货宿舍3幢405室；居住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溪口村仙溪路14幢7号401室；闽瑞股份股东名册登记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路1983弄四季雅苑360号）在2015年12月17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减持持有的闽瑞股份(股票代码834720)原始股的涉税情况进行检查，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对你于2018年10月及11月转让1100000股的行为，截至2022年8月31日国家税务总局松溪县税务局向你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松税通〔2022〕19号）未超过五年，且国家税务总局松溪县税务局通知你申报而拒不申报，该两笔税款（合计1838588.4元）应予以追缴并认定为偷税行为。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国家税务总局松溪县税务局催报相关资料证明你存在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

（2）福建国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国信会〔2012〕验字3028号、福建闽瑞环保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反馈稿）、福建闽瑞环保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2015年9月1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指定主体“李松涛”开户日至2019年9月1日交易闽瑞股份（证券代码：834720）成交明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北京市场）提供的李松涛证券开户信息及闽瑞股份交易情况、取自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及原始股股本方面的记账凭证证明你持有闽瑞环保原始股转让交易情况及取得股权成本及交易相关费用情况。

二、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华东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公告2024年第3号）公告解读应适用《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关于发布<福建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公告2021年第1号） ，决定处不缴税款1倍罚款1838588.4元。

以上应缴款项共计1,838,588.40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松溪县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税务机关（印章）

              
二Ｏ二五年五月六日

- 2 -
- 1 - 


